石景山区2023年重要民生实事

（征求意见稿）

优化基本公共服务（8项）
1.接收3所配套幼儿园，新增720个学位，提高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

主责单位：区教委

协办单位：区住房城市建设委

2.启动北京市十一学校石景山学校、金顶街小学招生，完成北大附中石景山学校（新址）二次结构施工，增加基础教育学位供给。

主责单位：区教委

协办单位：无
3.建成五里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苹果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体结构施工，提供更加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

主责单位：区卫生健康委

协办单位：区发展改革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石景山分局、区住房城市建设委

4.新增1家医院开展“信用就医”服务，实现“一次就诊一次缴费”，减少患者重复排队缴费时间。

主责单位：区卫生健康委

协办单位：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5.为900余户困难残疾人提供不少于10800次的家政保洁、生活照料、日常护理等居家服务，减轻困难残疾人家庭生活负担。

主责单位：区残联

协办单位：无

6.建成北辛安社区养老及助残服务中心、衙门口养老服务中心，新增3个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就近提供养老助残服务。

主责单位：区民政局

协办单位：区住房城市建设委、区残联、相关街道办事处

7.新增200张家庭照护床位，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护服务。

主责单位：区民政局

协办单位：区卫生健康委、区医保局、区残联、各街道办事处

8.发展老年餐桌，整合养老服务机构、社会餐饮等资源，提供每人每天5元就餐补贴和3元运营补贴，提升养老助餐服务水平，努力解决老年人就近用餐不便问题。

主责单位：区民政局

协办单位：区商务局、区市场监管局、各街道办事处

二、改善群众居住条件（5项）

9.新增300套公共租赁住房，建成420套共有产权住房，启动1200套保障性租赁住房改建，多渠道筹集保障性住房房源。

主责单位：区住房城市建设委

协办单位：区国资委、区政府集体资产监管办、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石景山分局

10.解决2000套历史遗留住宅项目办证难问题，破解群众因无房产证造成的落户难、子女入学难、房产买卖难等难题。

主责单位：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石景山分局

协办单位：区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联席会议专班成员单位

11.完成10个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不断改善人居环境。

主责单位：区住房城市建设委

协办单位：各街道办事处

老楼加装电梯开工40部，解决老年人和行动不便人员上下楼困难。

主责单位：区住房城市建设委

协办单位：各街道办事处

13.完成金汉丽苑小区约200户居民房屋和现代嘉园小区11栋楼房渗漏整治，妥善解决回迁安置房小区房屋漏雨问题。

主责单位：区住房城市建设委

协办单位：八角街道办事处、古城街道办事处

三、提高生活便利性（3项）

14.新增5个社区便民商业网点，更好满足居民便利化消费需求。

主责单位：区商务局

协办单位：无

15.利用集体土地建设便民服务综合体，完成五里坨便民服务中心地下结构施工，增加西部地区配套服务设施。

主责单位：区政府集体资产监管办

协办单位：区西部建设办

16.建成石景山区政务服务中心和档案馆，打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平台。

主责单位：区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

协办单位：区政务服务局、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档案管

四、方便市民出行（7项）

17.完成地铁1号线福寿岭车站改造，建成M11号线北辛安站A2、A3出入口，方便居民出行。

主责单位：区城市管理委

协办单位：无

18.完成福寿岭公交场站、刘娘府公交场站主体结构施工，完善公共交通服务配套。

主责单位：区城市管理委

协办单位：无

19.开工建设2条次干路、2条支路，建成通车1条主干路，织密西部、北部地区城市交通路网。

主责单位：区城市管理委

协办单位：区住房城市建设委、区发展改革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石景山分局、区园林绿化局

20.开工建设金安桥人行过街天桥，优化地铁、公交接驳换乘，解决高峰时段人流、车流交叉拥堵问题。

主责单位：区城市管理委

协办单位：区住房城市建设委、区发展改革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石景山分局

21.利用人防空间新增500个停车位，完成M11号线模式口站一体化地下停车库主体结构施工和调色板花园地下停车库基坑支护施工，增加停车资源供给；加强麻峪村停车综合治理，规范停车区域，引入管理公司，解决本区域居民停车难、停车乱问题。

主责单位：区人防办、区城市管理委、广宁街道办事处

协办单位：区住房城市建设委、区发展改革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石景山分局、区政府集体资产监管办、交通支队

22.汛期前建成金安桥雨水泵站，贯通八宝山南路雨水断头管网，治理金安桥、莲芳桥等区域道路积水问题。

主责单位：区城市管理委

协办单位：区住房城市建设委、区发展改革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石景山分局

23.实施3项道路疏堵工程，通过平交路口优化、瓶颈路段拓宽等方式，畅通城市道路微循环。

主责单位：区城市管理委

协办单位：交通支队、区园林绿化局

五、营造宜居环境（5项）

24.实施12项便民工程，集中解决一批居民房前屋后的烦心事。

主责单位：区发展改革委

协办单位：各街道办事处

25.开放4处小微绿地，完成金顶山公园一期、北京银行保险产业园中心绿地绿化补植，持续扩大城市绿色空间。

主责单位：区园林绿化局

协办单位：无

26.实施老旧供水管网消隐改造，改造管线长度约8公里，解决水黄、爆管等问题，保障居民用水安全。

主责单位：区城市管理委

协办单位：各街道办事处

27.完成人民渠西延综合治理，提高河段防洪排涝能力，打造蓝绿交织的滨水空间。

主责单位：区城市管理委

协办单位：区西部建设办、区园林绿化局、交通支队、相关街道办事处

28.完成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东北部和京门铁路石景山沿线环境整治提升，完善配套设施，改善城市风貌，提升重点区域功能品质。

主责单位：区城市管理委

协办单位：区发展改革委、区西部建设办、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石景山分局、区环卫中心、交通支队、相关街道办事处

六、丰富文体生活（5项）

29.全年开展各类文化惠民活动不少于1500场次，每周开放街道综合文化中心不少于70小时。

主责单位：区文化和旅游局

协办单位：各街道办事处

30.复合利用永引桥桥下空间，增设体育健身场地、儿童活动设施，因地制宜打造充满活力的公共休闲空间。

主责单位：区城市管理委

协办单位：苹果园街道办事处

31.建成西山绿道慢行线路约20公里，串联沿途绿色及景观节点，满足居民登山远足、户外踏青需求。

主责单位：区园林绿化局

协办单位：无

32.开放石景山区规划展览馆，打造高品质城市会客厅。

主责单位：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石景山分局

协办单位：区城市管理委、区住房城市建设委、区园林绿化局

33.创建1个全民健身示范街道，新建、更换200件健身设施，完善全民健身一刻钟服务圈。

主责单位：区体育局

协办单位：各街道办事处

七、保障公共安全（4项）

34.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至少10000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80件以上。

主责单位：区司法局

协办单位：无

35.加强食品、药品安全抽检监测，确保全年药品抽检合格率99%以上、食品抽检合格率98.5%以上。

主责单位：区市场监管局

协办单位：无

36.加强社会面火灾防控，对重点单位负责人、管理人和一线重点人群开展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4.3万人以上，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主责单位：消防救援支队

协办单位：无

37.投用1处小型消防站，增强区域防御火灾和应急救援能力。

主责单位：消防救援支队

协办单位：八角街道办事处、金顶街街道办事处、八宝山街道办事处

八、提高社会保障水平（5项）
38.为约2300名重度失能人员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保障，缓解重度失能家庭经济压力。

主责单位：区医保局

协办单位：区民政局、区卫生健康委、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各街道办事处

39.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13类免缴人群、异地退休返城知青7000余人购买北京普惠健康保，有效衔接北京基本医疗保险，减轻困难群体医疗费用负担。

主责单位：区医保局

协办单位：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公安分局、各街道办事处

40.开展“一对一”精准就业帮扶，促进2500名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主责单位：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协办单位：区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41.实施新业态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鼓励登记失业人员多渠道灵活就业；推进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保障试点平台网约劳动者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

主责单位：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协办单位：区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42.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组织开展应届高校毕业生线上线下招聘会15场以上，确保高校毕业生就业率95%以上、有就业意愿的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率100%。
主责单位：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协办单位：区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